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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亮视广告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1227号
申请人浙江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亮视广告有限公司之间
的合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
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
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8年5月28日14时30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
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0571－8838423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匡堰天顺鞋厂：本委已受理朱藕儿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等劳
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2018〕第 0142 号劳动争议案

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有
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
街道北三环东路 1999 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开庭审理此
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作出缺席裁决。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步步会赢鞋厂：本委已受理朱藕儿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等劳
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2018〕第0145号劳动争议案件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有关证据材料，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4月27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环东路1999

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
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作出缺席裁决。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博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学军）：本委受理的申请人
龚陈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秀洲劳人仲案字[2018]第71号，），现依法
通知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
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逾期不
来领取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18年4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
裁庭（嘉兴市昌盛中路598号秀洲区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一楼114室）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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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6民初8214号
蔡国平：本院受理原告金小燕诉被告蔡国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0106
民初8214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蔡国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金小燕借款本金400000元、
支付利息 227400 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357号

潘海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偿付垫
付本金214952.54元、资金占用费6360.24元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331号

孙焰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天商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孙焰程、杭州缤纷假
期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135号

钱志丹：本院受理原告唐海民诉被告钱志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7475号

周剑刚：本院受理原告蒋磊诉被告周剑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74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303号

金小峰：本院受理原告金肖莉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 日下午 14 时 0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306号

仇开来：本院受理原告常忍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73号

来向群：本院受理原告阮国红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37号

杭州朴树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美娟
诉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498号

朱文明：本院受理原告翟海青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512号

朱赞义：本院受理原告翟海青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9号
申请人温州格普电气

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 1 张（该票据记
载 ： 票 号 30800053
96786423， 票 面 金 额
100000.00 元、出票人杭州

万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秉坤贸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17年5月15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11月
15日、付款行招商银行杭州九堡支行）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14号

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旺事
来电动工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汇票1张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
作出（2017）浙01041民催1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87号

章华云：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伟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40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85号

童美佳、徐晓泉：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伟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40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902号

王作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江干区诗音图文
设计服务部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690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901号

王作琪：本院受理原告张小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69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498号

杭州唯本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尤美燕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449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925号

徐辉：本院受理原告吕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49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431号

朱永超：本院受理原告潘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34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435号

钱蝶瑛：本院受理原告余红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04 民 初 343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846号

陈云峰：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诚本轴承有限公
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684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348号

杨乐、刘路：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834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722号

王伟锋、杨来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
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317号

韩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其亮与被告韩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231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320号

韩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其亮与被告
韩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2320 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193号

王永平：原告张福贵诉被告王永平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8年6月5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409号

陈月强：原告叶烨诉被告陈月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 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605号

杭州江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风
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7）浙 0110 民初 11605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行审726号

吴持民：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市余杭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余卫医罚[2016]3042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你申请强制执行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对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行审72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申
请执行人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杭
余卫医罚[2016] 3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罚款人
民币7000元及加处罚款人民币7000元，由本院立案
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680号

俞卫琴：本院受理原告黄雪梨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398号

胡根朝：本院受理原告宋海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6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055号

黄旭东：本院在审理原告郭力刚诉被告黄旭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萃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周萃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7006-2，日期为2017年12月19日），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诸暨市润华汽车有限公司享有的债
权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周萃。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周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周萃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萃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 85273710
周萃 联系电话：1360656889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萃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1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周萃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债务人名称

诸暨市润华汽车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4月13日）

合同编号

2014063S2516 2014063D730 2014SXD161
2014SXD169 2014SXD170

本金

24,999,753.99

欠息

4,733,406.82

担保人

诸暨市车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诸暨市东白湖旅业
发展有限公司、卞军平、朱蓓佳

抵押物情况

1、诸暨陶朱街道西二环路以西，北二环路以南的在建工程，地上建筑面积6556.20㎡,地下室2660.54㎡（尚未办理房产证，实际面
积以权证记载为准）。2、东风日产品牌汽车（现有及将有的）提供抵押担保。

遗失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滔律师执业证一
本，执业证号 13307199710333396，流水号 10443610，声
明作废。

伍帆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号3326050，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姓名：孙涛（联系地址：三墩镇集萃路7号-2）
你因不经过专用烟道无组织排放油烟一案，本机关已于2017

年12月31日作出【西城法】强催（法）字[2017]第0001779号《履行
行政决定催告书》，该《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内容如下：本机关于
2017年6月22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城法罚字
[2017]第51018303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
华人民过河过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自行拆除排烟管道；
2、缴纳罚款伍仟伍佰元整以及加处罚款。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
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
公告送达。此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8年3月7日

送达公告

浙江赫嘉汽配有限公司（本文均简称“债务人”）于2015年6月4日经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裁
定受理破产申请，并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担任赫嘉公司的管理人。现债务人尚有部分对外投
资所涉及的相关权益待处置，决定公开招募意向人，发布如下招募公告：

一、债务人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债务人在安徽名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人苑项目”转让合同未履行完毕的权益及“国

际花园项目”结算权益。
2、债务人在河南名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45%股权对应的权益。
3、望江名冠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隐名25%股权对应的权益。
如上对外投资情况的具体情况，由各投资者在报名时至管理人处进行咨询。
二、投资者招募流程

1、本次投资者招募的方式为公开招募，由意向投资者在报名期内向管理人了解情况或获取
资料、提交书面竞买意向书并缴纳保证金。

2、报名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4月13日。此次招募由管理人组织，瑞安市人民
法院负责监督。报名联系方式：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路386-398号三楼至五楼，联系方式：蔡律师，
0577-66810331、18267749533。

特此公告。 浙江赫嘉汽配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3月7日

关于处置浙江赫嘉汽配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权益的招募公告


